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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農民的分類與分化＊

柯 士
心

明 翁仕 木

本文探討的主題是台灣資本主義經濟發展過程中農業生產方式的變化以及在這個

基礎上衍生的農民階級分化。作者首先強調台灣農民已不再是一個同質的群體，並發

展出區分當前農民的理念型（ideal type）分類模式，說明各種異質農民群體的特性。在

上面的農民分類基礎上，作者進一步探討農民分化的原因及過程。五0年代耕者有其

田制度所塑造的同質性農民群體在六0年代以後外在社經體系的選擇性驅力（selective

pressures）下開始了分化的過程。台灣農民類型分化受資本主義經濟影響的部份主要是

兼業化及市場取向的商品化。在此背景下政府在政策上遲遲不肯改善農工部門間不平

衡發展的現象以致造成糧食等低商品化農作物生產的副業化、老年化及婦女化，從而

導致農業生產日漸組放以及外包關係的擴展。在說明了農民分化的外在驅力及階級分

化的類型後，我們進一步從微觀的層決探討農戶內部特質的差異所導致的類型變換。

我們追蹤內在驅力下個別農戶的類型轉化過程，分離出循環性的分化與不可逆轉的非

循環性分化，以幫助我們更清楚的看出農戶具質化的具體過程。

鬧。言

本研究之目的在解析資本主義經濟下農民（peasant可）的多樣類型及分析其

分化過程。在資本主義經濟的滲透及支配之下，當前台灣的農民已經不是一群

共同面對外來支配者及剩餘榨取者（external dominator and surplus extractor）的

同質團體（Thorner 1987; Shanin 1973/74, 1987; Wolf 1966; Lipton 1977, 1982）。

本文於民國 82 年（1993) 4 月出版。

第一作者現任職於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第二作者現就讀於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校區南亞研究所博

士班，負責訪談資料的收集與整理，並參與討論。

＊世居當地的翁德發先生及其家人、朋友們提供不少寶貴的資料與意見，並且熱心協助檢證訪談內容的確實性，

甚至照顧我們的生活，堪稱是我們研究最珍貴的贊助者。義竹鄉親的人情味及不厭其煩的受訪黨戶都使我們

至今感念不已。與呂玉瑕、謝國雄等人的討論幫助作者澄清不少自己的想法。清華社人所農業發展課程的同

學提供了許多啟發性的問題。王宏仁在定稿前提了一些書面意見，害我多做了不少工作，謝謝幫忙。最後謝

謝兩位匿名評審的意見。

本研究計劃由國科會經費贊助（ NSC79-0301-H001-23N, 1989年 10 月起至 1990 年 9 月止），並由民族所補助

部份經費，特此一并致謝。



108 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第72期

傳統的農民研究（如 Thorn凹， Shanin 及 Lipton 等人）一向試圖找出農民共同

的核心特性（common core），把農民當成一個同質團體（或階級）來處理，然

後從這一點出發來說明外來者（outsider）如何榨取農民的剩餘。有關農民內部

異質化的現象在這種架構之下被視為附屬而不重要的，頂多被用來說明一些

「邊緣」農民類型的存在。把農民的內部分化視為次要及殘餘的問題，把資本

主義經濟對農民群體的衝擊單純視為工業部門對農業部門的「外部」擠壓

(squeeze）而不及於農業部門「內部」社會經濟基本關係的轉變，這些觀念都
是

在視農民為一同質團體的研究取向之下，很容易落入的片面之見。已經有不少

研究點出，資本主義經濟對農民的衝擊不僅止於工業部門對農業部門集合性

(aggregate）的榨取（即榨取被均攤於每一個農民身上）﹔事實上，農民在資本

主義經濟之下內部已經明顯的分化出幾個不同的群體（Bernstein 1979; de 

Janvry 1981 ﹔ Roseb叮叮 1976﹔ Patnaik 1976; Bardhan 1982; Galeski 1987; Shanin 

1980﹔ Athre）吼叫 al. 1987; Friedmann 1980; Mintz 1974）。固然學者對於分劃農

民群體的主因各有所重，有強調不同的商品化程度，有強調生產關係之
變化等

等，但基本上在資本主義之下農民作為一個同質團體的預設已經被質疑，從而

開啟了對農民在資本主義經濟的衝擊下如何分化成不同群體，而群體與群體之

間的關係又如何，諸如這些問題的關切與研究。學者關心的因此不只是
農工部

門之間剩餘轉移（surplus transfer）及交易條件（terms of trade）變化的問題，問

時也關切到農民內部分類（classificationq）及分化（differentiation）的問題。

戰前對台灣農民的研究中有不少學者把重點放在農民的分化上，以矢內原

忠、雄（1929）對台灣農村之「資本主義化／無產化」之研究最具代表性。他問的

是：「資本如何進入農村集中土地、無產化農民，以從事現代科技大規模的農

業生產。」（1）戰後在耕者有其田的農業結構下，農民分化的研究消聲匿跡了一

陣子。不錯，耕者有其田下農村以小自耕農為主體，基本上是一個同質的團體，

農民的問題因此可以與工業部門對農業部門擠壓的問題劃上等號。但是，一九

六0年代以後，一個嶄新的分化過程卻在耕者有其田的架構之下逐步展開，那

就是農民從事兼業以及生產技術密集及資本密集之市場作物的現象日益普遍。

(1)對矢內原忠雄的回顧與檢討請參考柯志明（1990）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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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現象吸引了不少學者重新投入農民分化的研究裡。不過這一次對農民分化

的研究間的是不同於戰前矢內原忠雄等古典農民分化理論所問的問題。這一次

大家注意到的是農民的兼業化（有人稱之為「半普羅化」），而不是土地集中

下的分化，是農業經營上資本、技術的集中（以生產市場作物），而不是土地

的集中。資本對農民內部分化的影響迂迴過土地集中的問題而循一個不同的途

徑在進行。農民在這個分化的過程中外表上仍然維持著一個同質的小自耕農農

業的面貌，但實質上內部的分化已然形成，不容再予忽視。

本研究在嘉義縣義竹鄉作田野觀察及深度訪談（訪談使用開放性問卷，對

象包括五十戶農戶及十戶脫農的鄉村居民〔附錄一〕）。作者把收集到的資料

與〈台間地區農漁業普查報告》、〈台灣農產品生產成本調查報告〉等相關統

計資料相互印證，希望能將研究發現的一些農民類型予以概念化，找出其分類

的判準（criterion) (Z）。如前所述，我們研究最終的目的是試圖對台灣農民的分化

及其過程有所了解。從義竹鄉這個案例以及全國性的統計資料中所窮盡出來的

農民分類概念及就農民分化的原因及過程所作的探討希望能提供作為分析台灣

農民異質化之具體過程的一個初步理論基礎。同時，作者在文內利用這次收集

的資料對農業發展研究文獻內有關農民分化（peasant differentiation）的理論爭

辯作了一些澄清及糾正。

一、農業社會的階級結構

付分類的原則

進入義竹鄉作田野觀察之前雖然從文獻上知道該地區早已不再是嘉南水利

系統三年輪作區下一個同質性的農村社區，但作者仍不免訝異於農村居民之闊

的類型差異。當地有關農民類型上最令人印象深刻而有待說明的現象有三：

(2）義竹鄉屬於曾文一一一烏山頭水庫灌溉區。該地區係受到關家規劃投資之水利系統控制的三年輪作區，

在七0年代之前是一同質性頗高的典型農村地區，問時因為附近沒有主要的工業中心，所以可以比較
清楚的看出以農村內部為主的分化過程。本文主要就義竹鄉這個案例作分析而間接透過相關全國性的

調查統計資料推論全島性的現象。作者希望提醒讀者注意到資料的局限性，避免作過度的推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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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市場作物的生產者與糧食作物的生產者在經營上的差異。

(2）兼業現象之普遍，以及農民依其兼業性質為經常性的工作或臨時性的工

作而表現出的差異。

(3）雇工代耕的現象正在發展當中，但卻不是朝純粹資本主義農業一一土地

集中、農民分化為農業資本家與農業工人兩大階級一一的方向發展。

一般使用的農民分類概念是否能幫助研究者有效地釐清上面列舉的現象以

從事進一步的理論分析呢？學者通常以等級來分類農民，而在等級的標準及分

界點上爭論不休（3）。到底農民等級是用土地所有的大小來區分，還是經營的規

模和方式來區分？類型間分割的界限又在那裡？這些都不是單純程度（by

degree）上如何分劃的問題，而需要用理論來說明，而且隨著個別研究者所選擇

的理論會有不同的分劃標準。擺脫純程度上的分類而嘗試把不同鄉村群體（或

階層）的關係考慮進來作為主要分類標準的作法關照的層面比較深入周詳是目

前國際上比較常被使用的分類方式。這種基於不同鄉村住民群體間之關係（by

relation）的分類法通常根據兩個重要的區劃標準。一是基於土地所有關係而形

成的租個關係，另一則是基於勞動力之買賣而形成的雇傭關係（Huang 1975; 

Patnaik 1976; Budham 1982; Roemer 1982）。根據這兩個標準農戶可以分為五

種類型：

(1)地主階層：擁有大量士地，出租或雇人耕作，自己不從事生產。

(2）富農階層：自己從事耕作，但以出租土地或雇工耕作為主要之收入來源。

(3）中農階層：主要仰賴自家勞力，從土地租個及雇傭關係而來的收入只佔

小部份或者沒有。

(4）貧農階層：主要收入係從承租他人士地耕作或受雇於人而來，自耕部份

的收入僅佔小部份。

(5）雇農階層：沒有擁有土地，收入純靠受雇於人。

以上這五種類型從名詞上就可以看出其與財富等級之間的對應關係：（1）、（2)

類型為富有的階層，而承租士地及出賣勞力的（4）、（5）類型為貧窮的階層，自

雇自耕者則屬中間階層。

(3）本文的興趣在分析農業生產者的階級分化，根據作物種類（by product）所作的農民分類由於與階級分化無直
接的關聯故不在此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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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基於「關係」的分類法與純粹的「等級」分類法比較起來，可以對農民

的類型區分作更周詳的考慮，也比較能從理論上解釋類型區分的意義、說明農

民類型區分的結構邏輯，而不是像等級分類法只能及於對經驗現象的概括論述

(generalization）。只是，在土地改革後飽受資本主義經濟滲透的今日台灣農村，

建基於租個關係及雇傭關係的分類法由於以下原因仍嫌不足：

(1)在耕者有其田後的台灣農村，租個關係很難作為決定農民層級高下的判

準。農村基本上是以小自耕農為主。租田耕種的反而有不少是從事企業式的經

營、生產高價值市場作物的農業生產者。他們在能力及收入上都迴異於貧農階

層。若干的個農甚至可以被稱為資本家個農（capitalist tenant），因為他們承租

大片耕地雇工經營。此外，我們也必需考慮以租個的形式接受離農之親友委託

代管耕地的個農，他們也不見得屬於下層的農戶。

(2）若以今日台灣特殊的農業結構來看，上面提及的傳統階級分類法中被列

為富有階級的類型（地主與富農）都應該被重新考量。首先，傳統擁有大量土

地靠地租收入及雇長工經營的地主階層已不復存在。但卻出現了不少因為兼農

業以外的工作而把土地交給別人經營的小地主，幾乎可以被稱為普羅小地主。

在等級上實在無法把他們劃為富有的階層。其次，不少農民已經老化兒女脫農

無法再從事部份租重的田間勞務，他們往往以外包的方式由擁有農機的年輕農

民代耕。這群老年農民在分類上能否因其生產關係上雇主的身份而被列為資本

主義農業家，納入富有農民的階層呢？答案是否定的，實際上存在的是一群年

老貧窮的小雇主。

(3）隨著政府對農產品市場控制的減輕以及（糧食作物以外之）現金作物市

場的擴大，從事勞力密集或（／及）技術密集的市場作物經營的農民自成一類

型，與生產糧食作物、受政府收購政策及貼補政策規約的傳統農民成明顯對比。

他們不只未受到租個關係的制約而且在雇傭關係上也有可能往雇工的方向發展。

市場關係因此應該被獨立考慮成為另一重要的分類判準。

(4）台灣農民從事農業以外之兼業的現象已經非常普遍，新的分類法勢必要

考慮農外兼業的性質以為分類的重要標準。而今，資本主義經濟對鄉村住民的

影響已不再局限於交易上的操控。透過農外兼業的方式，農村勞力大部分已被

納入資本主義的生產體系內﹔資本主義經濟不再像過去一樣只是從外部影響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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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而是已經變成農村生產關係內無法劃分出去的一部份。上面提到的傳統階

級分類法沒有仔細考慮到這一點。此外，受雇的身份也不見得在分類等級上屬

於貧農階層，必須要考慮到其兼業的性質。若所兼之工作為臨時性的（casual)

無疑是可以被列入貧下農民的階層，若為經常性的（regular）農外工作而以農業

工作為輔則難以被劃入貧農階級。另有從事機械代耕的雇農，其自有農機（昂

貴的生產工具）受雇代耕也很難被列入貧窮的階層。

從以上的考慮來看，若租糙的直接引用（上面提及的）關係分類法來分類

台灣的農民無疑會造成不少認知上的扭曲，甚至造成被列入貧農的農戶其實不

貧而列入富農的農戶其實不富的謬誤。鑑於這些缺憾作者在下一節的分類理論

中雖然從關係分類出發但針對台灣特殊的情況作了一些修正：

(1)不再以租個關係作為基本的分類的標準。

(2）加入市場關係為重要的分類標準，區分出為自由競爭市場生產商品的農

戶與為國家規約下之市場（如糧食作物市場）生產的農戶。

(3）對雇用性質作進一步的細分，區別出典型勞資關係與外包關係下的雇用，

以為分類標準。

(4）強調農家普遍兼業的現象進而以兼業的性質一一臨時性或經常性一一

作為分類農戶的重要標準。

口農業生產者的分類

綜言之，作者根據兩個主要判準一一生產關係與市場關係一一以及二個

次要判準一一雇用性質與受雇性質一一一來分類農業生產者（請參見表 1 ）。

根據生產關係上生產工其之擁有與勞動力之買賣可以把農業生產者分為自雇者、

雇工者、與受雇者三大類。市場關係在本文又稱商品化的程度，指涉的是農業

生產者與市場間的關係到底有多自由，比較精確的說，是農業生產者所選擇的

市場到底是基於價格機制（各種生產要素及產品可以自由流動）的市場（price­

making market），還是受到圓家、人際紐帶（personal ties）介入而使價格機制無

稽法自由連作的市場。就比較上的意義來說，未商品化的生產對照的對象是完全

投入市場順從自由競爭下之價格規律的生產。然而，當今的台灣已經不存在無

需市場交換而基本上能自給自足的維生經濟（subsistence economy），因此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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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台灣農民的分類

市 場 關 係 （商品化程度）

國家規約的市場
.. 

.自由競爭的市場

(state-regulated market) (free market) 

自 農 民（原 型） 小商品生產農

生 (prototype peasant) (petty-commodity-
雇 production farmer) 

者 自營式兼黨農（self-employed part-time farmer) 

雇 薪

產 資 資本主義農業家
一一

勞 (capitalist farmer) 
動

全職外包農
立L (full-time 

contracting farmer) 

關

包
轉 色 立二 頭

者 包 (sub-contracting mediator) 

[λ． 臨 承 機 工 包 工 農

包 (mechanized contractor farmer) 
係 時

半 主曰立 羅 農 民

雇 ，性 (semi-proletarian peasant) 

經
兼 職 色 農常

者 ，性
(part-time contracting farmer) 

附註：（］）一 代表該類型極為罕見。

(2）請參考附錄二，根據上表的分類對一九八五年台灣農業生產人口類別比率
所作的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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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程度低指的不是以滿足自家消費需要為主的維生式生產。商品化程度低的

農業生產在今日台灣特定的社會經濟條件下，指的是生產受到政府規約（state­

regulated）的作物，一般特指糧食作物（米、雜糧）以及甘露室，其價格的形成

並非透過市場價格機制的自由運作，而是取決於政府的政策性介入，受政府的

價格操控及貼補的影響。

1. 原型農民（prototype peasant）與小商品生產農（petty-commodity­

production farmer) 

根據市場關係可以把生產關係上屬於自雇者的類型分為農民（原型）與小

商品生產農兩類。屬於農民（原型）類型的農業生產者是商品化程度比較低的

一群，是從維生式的農業生產逐漸演變而來。其傳統的生產習慣是在滿足自家

的簡單再生產（simple reproduction），以安定為首要考慮，而不是像資本主義

企業一樣甘冒市場風險以求取最大利潤。自從被迫在資本主義商品經濟下放棄

維生式的生產後，原型農民在政府規約的糧食作物市場內找到空間，繼續其所

習慣的生產方式。

農民（原型）的另一重要特性是其與村落的連帶關係。其生產要素的取得

往往透過人際的紐帶（personal ties）。訪談的農戶普遍都提到廿至卅年前換工的

現象仍然相當普遍。〈台閩地區農漁業普查報告〉（〈農漁業普查報告》）的

資料顯現換工佔非自家人工工數的比率日益下降。 1970年換工所佔比率還有

13.43% ' 1980年為 11.16% ，到 1985 年連幫工合成一個類目其比率只有 7.7%

（〈農漁業普查報告》 1970:190-93 ﹔ 1980／卷 3:202-02﹔ 1985／卷 3:262-63 ）。換

工代表勞動力這個生產要素不循勞動市場的價格機制自由流動，而是透過鄰里

親戚互助之關係取得，其流動受到人際紐帶的左右。同樣的，傳統的農民在取

得其它的生產要素，如土地、資金等也往往受制於人際紐帶及村落生活內非經

濟因素的考慮。土地被視地位的象徵及生活的依據，其價格遠高於資本化的地

價（資本化的地價取決於地租收入，地租收入與地價的比應該要近於利率才符

合資本投資的計算）。把錢存在銀行所產生的利息比起買土地出租所獲得的地

租高上數倍（義竹鄉目前一甲地約值 2-3佰萬元，但民間地租不過每年 2-3 萬

元）。即使自作，其收入（以案例中高生產力之專業糧食農為準）也不及把錢



台灣農民的分類與分化 115 

放在銀行生利息。在這種情況下，買士地經營的農業生產者除非從事高利潤的

市場作物生產（如養殖業）否則是完全不符合經濟理性的。保留土地繼續種植

糧食作物絕非符合經濟理性的作法。案例 51 說：「一般農民想得開，放不下。」

更傳神的話不只一戶提到的是：直稱田地為「祖公糞 J 。案例 5以近乎自虐式

高強度的逾時勞動加上極度刻薄自己的節儉，贏得「土僑」的稱號，他的積累

轉成五甲田地，只能提供微薄的收入，但他自己顯然以「做大實」（大農）為

榮，年前在困地裡中風，半身不遂但仍掙扎上田不肯放棄耕作。至於作為生產

要素之一的資金取得，固然銀行體系所提供的貸款日益普遍，但老一輩的農民

仍然以民間標會及私人借貸為重要之資金來源，利息比銀行所能提供的高很多，

主要透過人際關係擔保，帶有互助性質。

農民（原型）所加入的市場既然是受到國家規約的市場（state-regulated

market），對原型農民特性的了解不能不分析國家與農民間既有的關係。農民

研究之學者一般公認農民的定義特性中重要的一項就是受外來者支配的角色

(Shanin 1989; Wolf 1966）。國家（及資本）往往透過租稅（有形的擠壓）及市

場控制（無形的擠壓）來取得農家的剩餘（請參考 Ka & Selden (1986）以五0

年代台灣為案例的分析）。農民由於小單位、零細化的生產在面對有組織的外

來者時顯然處於不利的地位。台灣擠壓農業的政策 4直到七0年代才見舒緩。

但是在國家干預糧食價格及貼補農業生產之下，農民的生活水準主要仍受到政

府政策的影響。

以上係原型農民一般常被提及的定義特性，剩下一個基本的定義特性係和

小商品生產者共享的特性：家戶式生產（household production）。家戶式生產使

用的勞動力是不付薪的家庭成員。用農民自己的話來說，就是「賺自家的工」。

這旬話另外的意思是農業生產如果靠雇工經營則無利可圖，農民在年度產出

(output）扣去支出（expenditure）後所餘的淨收入其實只能當作家庭成員的勞動

報酬無法再抽出經營利潤，而且該收入往往低於一般雇工的勞動報酬。所以會

如此，是因為家內勞動力沒有在勞動市場上自由流動，家中成員不分男女老少

全投入生產，而收入也歸全家共有不必依勞動市場價格個別付工資，通常只要

家庭生活支出夠用，沒有剩餘也能繼續生產。由於家庭不只是一個消費的單位，

也是一個生產的單位，剩餘視家庭對自己勞動辛勞度（drudgery）的要求以及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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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消費需求（主要受生產人口／消費人口之比率的影響）之間的平衡而定，往

往是主觀決定的，並不是如資本主義企業先扣除工資（受勞動市場決定）及原

料（受原料市場決定）等生產成本後可以客觀計算出來的（請參考 Chayanov

1966 ）。這種無法適用資本主義計算方式的生產由於老聞就是工人，生產單位

內沒有階級剝削的問題，只有自我剝削（self-exploitation）的問題（Chayanov

1966）。在外來剝奪剩餘的壓力及家庭內部人口的壓力下，家庭農場可以在無

剩餘的情況下繼續生產，又稱為簡單再生產（simple reproduction），在內外壓

力交迫的情況下甚至被迫降低消費水準及提高勞動強度以求取收支平衡，這又

稱為對簡單再生產的進一步擠壓（simple reproduction sqeeze) (Bernstein 1982: 

165-66）。

小商品生產農除了在自我剝削式的家戶式生產上與農民有共通的特性外，

在其它的特性上則呈現出明顯的對照。原型農民只是部份的被納入市場生產，

其面對的是受國家規約及受制於人際（或村落（communi可））紐帶的不完全市

場，相對的，小商品生產農面對的是自由競爭自主形成價格的市場（price-

making market ﹝Polanyi﹞），他們接受的是非人際的市場規律（impersonal market 

rule）而較少受到人際的束縛。除了勞動力沒有商品化之外，小商品生產農幾乎

與一個典型的資本主義企業無異（Friedmann 1980）。這一類型的農業生產者往

往敏於研判市場動向，靈活調整產量及作物種類，或者是專精於某種特殊的技

術藉以降低市場不確定性。例如案例 7本來從事花卉的種植，後來發現花卉市

場逐漸飽和，立即轉入園藝的種植以掌握市場的先機。又如案例 9 ，在十幾年

前洋菇外銷數量大時，擁有數座菇寮雇季節工生產，但見外銷市場逐漸萎縮、

工資成本提高，他很快地放棄雇工轉向自營洋香瓜這種需要精巧技術的高價水

果的生產，農業經營的收益反而提高。案例 10 ，養殖泥轍，其孵化泥嫩的育成

率甚至比政府研發單位還高，三年前因養殖泥嫩的人大增，使成魚的價格下降，

改以供應小泥揪為主，避開成魚泥餓不景氣的市場衝擊。小商品生產農生產的

目的固然不排除求取收入的極大化，但是在不景氣時也可以在毫無剩餘之情況

下繼續生產，發揮其家戶式生產簡單再生產的特性。在不景氣的狀況下一般會

比資本主義雇工經營的企業有更強韌的生存力。因此在市場取向的現金作物生

產上小商品生產農仍然頑存而且佔多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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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農業資本家（capitalist farmer）與全職外包農（full-time contracting 

farmer) 

農業資本家與全職外包農在生產關係上同屬於雇用他人勞力的類型，透過

付薪方式取得的勞動力（雇工）大於自家提供的勞動力（家工）＼。農業資本家

仰賴雇工自不待說明，比較奇特的是許多老化及無暇顧及農事的兼業農也日益

仰賴雇工。不過這裡必須提醒讀者注意一下，作者所引雇工及家工的比率並不

是出自《農漁業普查報告〉以天數計算的組糙方式。〈農漁業普查報告〉以天

數計算使得簡單的巡水及看管的工作也算成全日的工作，以至於如受訪農民自

己常說的「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沒有休假」，自家人工比率高佔總工數的

88.35% ( ｛農漁業普查報告） 1980／卷 3:198 ）。但實際上年老農民的農業工

作雖然瑣碎但卻輕鬆，工作時間彈性極大，幾乎可以比擬為看店的工作。案例

1和 2 ，他們自己說：「如果把巡回的時問除外，真正在田裡工作的時間一年

不會超過三個月，而且只有在下種與收成的階段比較忙。」〈台灣農產品生產

成本調查報告》詳列工作事項並以小時來計算工數顯然較為精確，而且把家工

與雇工時數換算為金錢單位，更方便比較。根據〈台灣農產品生產成本調查報

告） (1989）的資料，嘉義地區生產雜糧的標準專業農戶雇工成本約佔總勞動成

本的一半（一期高梁佔 56.36% ，二期玉米佔 44% 〔頁 84-85 〕），但因為調查

取樣的對象為標準專業農戶，其人工部份幾乎完全仰賴家工，只有在機工部份

（整地、收割）才雇工。在勞動人口老化的農戶及無暇兼顧農事而採取租放經

營的兼業農戶兩種情形下，雇工的部份顯然會比專業農戶大而超過家工。

在生產關係上農業資本家雖然在表面上與外包農同屬雇主階層但卻傾向於
生產市場作物，比如蔬菜、瓜果、魚產（魚、蝦等）及畜產（雞、豬、牛等）

等（案例 8 、 31 、 34 、 35 、 41 ），在外貌上與因老化而逐漸雇工幫忙、基本

上生產省工的糧食作物的全職外包農形成明顯對比（案例 1-5 、 49 ）。然而，
非僅止於外表上作物種類及市場關係的不同，兩種雇工類型的農業生產者問另

一重要的區別在雇用關係的性質。由於農業勞動人口內高齡人口之比率不斷提

高（參見表 2 ），無能力擔負大部份田間工作的農戶也逐年增加，隨著這些農

戶主要農業勞動人口體力的消退其依賴雇工的比例也愈大。（兼業化是農戶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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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的另一重要原因，我們將在兼職外包農的部份詳細討論）。

表 2 45 歲以上勞動人口在農業主要工作者內所佔比率

1989 1980 1970 

農業主要工作者 739,121 889,601 869,405 

45 歲以上 555,170 499,390 275,826 

% 75 .11% 56.14% 31.73% 

兼職之農業主要工作者 310,691 443,450 269,460 

45 歲以上 201,494 208,652 66,436 

% 64.85% 47.05% 24.66% 

全職之農業主要工作者 428,430 446,151 599,945 

45 歲以上 353,767 290,765 209,390 

% 82.55克 65.17% 34.90% 

附 註：表內農業主要工作者為農戶內從事主要農業工作的15歲以上勞動力，再細分為兼職

(part-time）與全職（full-time）兩類。

資料來源： (1) ＜中華民國七十八年台灣地區農業基本調查農家戶口抽樣調查報告〉，頁 140-41 。

(2) ＜中華民國六十九年台閩地區農漁業普查報告〉第三卷，頁 105－師。

(3) ＜中華民國五十九年台閩地區農漁業普查報告〉第二卷，第一冊，頁 97－”。

雇工基本上可以分為兩種類型：機工（機械工）與人工。機工自備農業機

械，按面積計酬，雇主往往不在工作現場，不直接控制勞動過程。這種雇工的

方式比較接近外包制度。農戶把自己的工作發包出去給機工做，自己只負責協

調的工作。但是這麼做使他不能成為真正的資本家，因為這種性質的雇用關係

下雇主控制雇工勞動的能力非常有限（不提供生產工具，不介入勞動過程），

＊以至於議價能力也大受限制。採用外包方式的雇主往往不是意圖藉由雇工生產

來謀取最大利潤，而是在自家勞力不足之下為求避免田園荒廢不得已採用的辦

法。在生產關係的定位上只能視這種類型的雇主是由生產者退化為生產中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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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色，近似發包體系（putting-out system）內協調生產過程之商人雇主

(merchant employer）所扮演的角色。

人工雇工則比較接近資本主義經濟內典型的僱傭關係’工人按時計酬，不

自備生產工其（或只是極簡單的工具），而雇主則在場督導，直接控制勞動過

程。如果專業農以典型的雇工關係為主，生產市場取向的現金作物，以謀取最

大利潤為目的，則比較接近我們分類裡的農業資本家類型。相對的，專業農若

以外包關係為主，生產國家規約的糧食作物，基本上以維持生活為目的，則被

歸為全職外包農。

以謀取最大利潤為生產目的的資本主義經營與外包農的經營在外貌上或因

雇工而有相近之處，但內涵則全然相反。農業生產者逐漸轉化為全職外包農在

表面上看來是農地所有者退出生產的工作而專門於經營與規劃的工作，生產工

作與經營工作似乎分工了，農民轉變成小資本家。但是，實際上農業生產的外

包化其實是家庭農場自家勞力短缺的結果，代表農民「賺自家主」之部份的減

少，導致農業收入的降低。全職外包農不只整地收割的工作外包，甚至對作物

生長期間的中耕管理與施藥的部份，也很少自己從事。後面這三項工作的工資

頗高，對經營成本的加重有顯著影響，較年輕的專業農很少僱人代工。外包化

代表家庭農場收入最重要的部份（家工「勞動」的收入）為包工代耕者取代，

小塊田地上「經營」（management）的收入本來就不是農戶主要的收入，加上

雇工成本一定大於家工的成本（家工只有生活支出，不付薪），更損及農場的

淨收益。如果農業資本家雇工經營代表農民的向上流動，外包化剛好代表著相

反的方向：農民淨收益的減少與向下流動。由於向下流動的原因是家內勞動力

日漸短缺（老化或子女脫農）所致，又沒其它可以替代勞力的投入（input）或轉

業的可能（年紀大了），所以只能依賴生活支出的減縮，兒女親戚的支助，以

及政府價格的貼補來支撐下去。對老年全職外包農而言，農業微薄的收入似乎

扮演著退休金的作用，農業工作則被戲稱為活動筋骨的「運動」。

3. 半普羅農民（semi~proletarian peasant）與兼職外包農（part-time

contracting farmer) : 

半普羅農民與兼職外包農牽涉到的是農業生產者兼業受雇的面向。農民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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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自家農場上的工作以外另有其它的工作是很自然的事情。在低度商品化的村

落社會中，農民往往會有相當的勞動時間投入村落集體的活動：包括水利等與

生產有關的公共工程、或宗教儀式等。更普遍的是彼此換工的情形。這些活動

由於沒有透過金錢的中介所以就現代農業調查的定義都不能被視為兼業活動。

但隨著商品化的進展，這些自家農場外的活動一旦透過金錢中介（收受勞動報

酬）原本定義上不是兼業農的農民就變成兼業農了。依據〈台閩地區農漁業普

查報告》的兼業定義，農民只要有自家農場外的收入都算兼業，若是如此，隨
著商品化的擴展，農民原本從事的互助及社區集體活動只要透過金錢中介，都

變成兼業行為。這樣的兼業定義似乎假設傳統農民社會裡自家農場外的經濟活

動並不存在。 1980年以後的〈農漁業普查報告〉雖然把兼業的標準提高為工作

日數超過 30 日或年收入超過一萬元（〈農漁業普查報告） 1985／卷 34:310 ) ' 

但僅止傳統農村中互助及社區活動的時間都非常可能超過這個標準，一旦商品

化，依此定義大部份的農民都會變成兼業農，兼業化現象被誇大了而無法理出
兼業真正的意義（參見表 3 附註(1) ）。

表 3 兼業農戶佔台灣農戶的百分比

年 度 1960 1970 1975 1980 1983 1984 1985 1989 

兼業農戶% 52.39 69.76 82.28 91.05 81.53 84.67 88.56 89.73 

附 註： (1)1980 年之前只要有兼業都算兼業農戶， 1980年後變更計算方式要自家農場外
收入超過一萬元或工作天數超 30天才算。兼業農戶的百分比在 1980年後突然
下降百分之十的原因在此。

(2) 1981 年及 1982年沒有資料。
資料來源：（1）各次〈台間地區農漁業普查報告〉。

(2) ＜台灣農業年報＞ 1986年版，頁 295 。
(3) ＜中華民國七十八年台灣地區農家基本調查農家戶口抽樣調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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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認為兼業的現象應該是農民在不得已的狀況下，必須以超出自己原本

投在互助及社區活動以上的時間受雇於人才能生存為其基本的出發點，而不是

武斷的（不考慮家庭大小、勞動力多寡、收入多少）給一個分界點（一萬元或

30天）。雖然 1980年以後所給的分界點已經考慮到專業農自家農場外收入存在

的可能性，但訂下此分界點的理由卻不清楚。最少應該評估傳統農場外工作所

估的比率，而以百分比的方式來訂之（比如超過農戶收入的 10%或農戶勞動天

數的 10% ）比較合理。

經營田地過小或農業收入過低，使許多農民必須仰賴兼業收入維生，而有

不少兼業農雖有雙份收入但其全年收入其實比全職工人的收入還低，尤其以兼

農業雇工（非機工）的農戶為最。例如案例 23和 24 ，他們擔任農業工人的機

會現在一年之中不會超過一個月，因為他們的工作大多被機器取代了。這種

「一腳踩在自家田地一腳踩在工廠（或別人田地）」缺一不可的半普羅農民現

象，在許多發展中國家及在歐洲工業化早期階段都可以見到，其在降低勞動成

本（以小塊自耕土地之收入貼補工資）以及維持廉價農產品供給（農民被迫以

兼業工資貼補農業收入）上產生顯著的作用（de Janv可 1981 ﹔ Djurfedlt 1982; 

Kautsky 1976; Wallerstein 1983）。而且，在生存邊緣半農半工的半普羅農民並

不見得如許多學者預測的只是過渡性的現象，國家對農業部鬥不利的政策（如

開放競爭產品的進口及重工輕農的財政資源分配）及對逸於勞動法及工廠法規

之外的非正式經濟活動（如家庭代工、臨時工等）的縱容都可能使半普羅農民

的現象持續下去。

在半普羅農民的兼業現象中，農業收入是否大於兼業收入（以農為副或以

農為主）並不見得是關鍵所在，因為在生存邊緣的情況下兩者缺一不可。沒有

剩餘（su中lus）只能維持簡單再生產的兼業現象應該是半普羅農民比較好的指標。

他沒有辦法放棄一個工作而單獨仰賴另一個工作的收入為生。兩種工作（自家

農場工作與兼業工作）顯然都無法提供足夠的收入。一般的情形是，半普羅農

民的農業收入由於土地所有面積太小不足維生（或相對的家庭依賴人口比率太

大使土地收入相對缺乏），而被迫兼業，但兼業者又因為技術及教育程度的不

足而只能從事臨時性（casual）、邊緣性（marginal）的工作，所以無法單靠此工作

維生。半普羅農民如果兼的是農業工作，則大部份是季節性及臨時性的短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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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以人工為主，或只是自備簡單的機器，最多到中耕機（案例20 、 22 、 23 、

24 、 45 、 55 ）。半普羅農民的非農業兼業則集中在非正式部門（informal

sector）裡，也就是沒有在正式工廠工作或是沒有工會（職業或產業工會）也不

受勞基法保護的工作。這種工作大多為臨時性質，沒有固定勞動契約的保障

（可以隨時解雇），甚至是工廠支配下之外包網絡的家庭代工（案例 21 、 22 、

52 ）。個案 21先生利用附近糖廠開工時間去做三個月的臨時工人，一個月工

資大概一萬元左右而已。糖廠不榨糖就沒工作，太太與小孩則在家裡幫人代工

縫合棒球手套。個案22先生是糖廠短期工，太太則農事外兼做喪葬樂隊的工作。

個案 23· 、 24先生病弱，主要靠太太當臨時工維生。個案犯先生早年去世只留

下三分河川地，她做工來扶養孩子，原先洋菇景氣時當臨時採菇工人，後來健

康受損，只好退下來在家中做外銷棒球手套的縫合代工，家中小孩也必須參與

、工作。

相對於半普羅農民式的兼業農，有一部份的農村居民已經順利的轉化為經

常性受雇者（regular worker），受到相關勞動及工廠法規的保護，而成為正式部

門（formal sector）裡的勞工。農民轉化成為全職的（包II-time）受雇者並不是像古

典階級兩極化理論所說的：剝奪農民的田地就會迫使他們出賣勞力為生，轉變

成為普羅階級。反而在台灣農村比較常見到的是擁有專門技術或較高學歷的農

村居民才得以轉變成為全職的普羅階級，學歷不高或缺乏專門技術的農村居民

則構成半普羅農民，靠同時兼營自家農場與臨時性的工作才能維生（案例 14-

30 ）。〈農業基本調查〉有關農村的歲以上勞動人口的資料顯示農戶內專職的

受雇者（專辦自家農業工作以外之其它工作的勞動人口）其學歷在國小以下的

僅佔 16.33% ，而農戶內兼辦自家農業工作的兼職勞動人口其學歷顯著偏低，國

小以下的佔 63.96% ( （農業基本調查＞ 1989:41 ）。經常性受雇者在政府機關

中當公務員，在國營企業中當工人（義竹鄉多以糖廠任職為主），在正式工廠

（有工廠登記，適用勞基法）工作，或者本身是有技術的工匠受職業工會保障

（案例 14-19 、 25-30 ）。他們的工作是經常性的工作，有勞動契約及相關勞工

a法律的保護。這種工作所得到的薪水已經足夠維持生計，正如其它同性質的經

常性受雇者一樣。這些全職的工人從自家農場上得到的收入基本上可以視為剩

餘（即維持生存以外多出來的部份），通常用以提高消費水準或另行投資（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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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投資在子女教育費用上）。案例 51以太太經營田地及養豬的收入充做教育經

費，當子女長大就讀大學或出國留學時，就把土地賣了做教育基金。案例 19太

太兼業養豬和種田的所得積累起來購買農地，以增加農業兼業收入和為孩子預

留財產。對有份農外全職工作的兼業農而言，自家農場的經營已經不是一種維

生必須的手段，而是一種增加收入的機會。農業收入已成為額外收入，可有可

無，而不是像半普羅農民以農業收入為生存必要之收入。在這種情形下全職兼

業農基本上是以非農的收入為主，而以農業為副業。在 1985 年，擁有經常性工

作的受雇者佔以農為副業之兼業農戶內受雇者的 75.31% ( ｛農漁業普查報告》

1985／卷 2:158 ）。由於農場收入只是作為收入的補充，因此在經營上也不見得

要費多大的心力，與農外的工作比較起來農業工作勞力投入所得到的報酬顯然

少很多，除非家庭急需增加收入否則不值得從事密集的勞動。一般情形是，年

紀較大的家人及婦女成為以農為副業的兼業農戶的農業勞動主力。個案鈞、

28一甲多的土地全由太太負責耕種經營，先生只有利用下班時間去幫忙。 1985

年〈農漁業普查報告〉中以農為副業的（即以非農業收入為主要收入的）兼業

農戶內其專職從事自家農業之主要勞動力超過四十五歲以上者佔 79.39% ，在以

農業為主的兼業農內其百分比為 73.97% ，在專業農則為 63.66% ( （農漁業普

查報告｝ 1985／卷 3:122 ）﹔婦女佔以農為副的兼業農戶內專職從事自家農業之

主要勞動力的百分比則為 33.58% ，高於以農為主的 20.93% ，及專業農的

16.87% （同上：54 ) （詳見表 4 ）。老人及婦女顯然是兼業農戶內從事農業工

作的主要勞力，尤其是在以農業作為副業的兼業農戶內。青壯年的男性勞動力

只在下班及假日時間幫忙。在沒有緊急消費壓力之下，這種農業生產會變得相

當粗放，其粗放程度隨著非農全職工作收入之增加而提高。個案 26當上國小校

長後就很少上田去工作，雇工的比例增加很多。案例 27 ，戶長當上水利工作站

長及孩子已沒有教育支出時，就把一半的土地租給其他農民去耕種（沒有全租

出去的原因是鑑於耕者有其田的經驗害怕因租個關係損及土地權益）。粗放的

經營往往透過外包的方式，不用自己處理粗重的工作，也不用花太多時間，所

以又稱呼此類有經常性工作以農為副業的兼業農戶（其實是工人以農為兼業）

為兼職外包農。他們已經不是農民到普羅階級的過渡形式，而是完全的普羅階

級但兼營農業以取得額外收入。雖然與半普羅農民同樣被稱為兼業農，但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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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大為不同，不應該混淆。

表 4 高齡與婦女勞動人口在專職從事自家農事之農業

主要工作者中所佔的百分比（1985)

專職的 45歲以上之 女性之
農業主要工作者 專職農業主要工作者 專職農業主要工作者

專業農戶 158,337 100,790 26,706 
% 100 63.66 16.87 
兼業農戶 396,470 307,962 117 ,248 
% 100 77 .68 29.57 
以農為主 125,583 92,899 26,287 
% 100 73.97 20.93 
以農為副 270,887 215,063 90,961 
% 100 79.39 33.58 

總 計 554,807 408,752 143,954 
% 100 73.67 25.95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七十四年台閩地區農漁業普查報告〉，第三卷，頁 122-23, 154 。

除了受雇的兼業農以外，還有一個類型的兼業農是從事自雇性工作的兼業

農：自營式兼業農。這一類型的兼業農同樣也因其兼業工作的性質可以分成兩

類：全職性的（full-time) W兼職性的（part-time）。兼職性質的自營兼業農從事

的是臨時性的自營作業，往往是商業性質的牽涉到農產品的買賣中介（案例 1 、

2 、 3 、 52 ）或農業生產工具的中介（案例 49 ），無法單靠兼業維生。相對的，

對全職性的自營兼業農而言經常性的自營兼業往往是該農戶主要收入來源，自

家農場收入變成是補助性的（案例： 46 、 47 、 48 、 50 ）。〈農漁業普查報告》

1980 年的資料顯示 15歲以上農戶勞動人口中約有 1.66% 是全職的自營作業者，

兼職的自營作業者約有 6.5% ( （農漁業普查報告） 1980／卷 3:158-59 ）。

4. 機工包工農（mechanized contractor farmer）與包工頭（subcontracting

mediator) 

以重型農業機械替人代耕的農業生產者（一般就是代耕中心）是配合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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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逐漸外包化的產物。隨著年青的農村居民離鄉或脫農，農業生產者老化，

加上兼業化，市場取向程度較低的家庭農場經營逐漸粗放而且仰賴更多外面雇

入的勞力。雇工中主要的部份是屬於外包性質的機械工。對機工本身而言，他

做的是承包工作，因為自有生產工具且勞動方式及過程不受委託者控制，除了

契約（大部份為口頭契約）約束之外基本上是自雇的。機工包工農服務的對象

大部份是已外包化的農戶，包括全職外包農與兼職外包農，他們一般都是從事

糧食作物的粗放經營。從事精耕經營生產市場作物的小商品生產農很少仰賴機

工。

機工包工農除了與半普羅農民一樣都是家戶內勞動力所能耕作的土地超過

其現所持有的土地面積外，通常因其家內勞動力豐富還擁有積累（aαumulation)

的能力。他們是有辦法取得（一般透過農機貸款）承購重型農機之資金的農戶，

而且透過機器使他們得以進一步提高自己的勞動生產力。案例 41 、 42 家中男

性勞動力充沛，有剩餘勞力，所以孩子國小或國中畢業後就開始貸款買曳引機

替人代耕以充分發揮家內勞力。我們所訪談的機工包工農都有增購或改換大型

農機以及買入土地的積累現象（案例 42-45 ）。機工包工農是有能力把自己的

勞力剩餘轉化為資本而又賴之增加自家勞動資財的農業生產者。透過這個過程

剩餘可以被積累，生產規模可以擴大。這一類型的農業生產者已經在從事擴大

再生產，而不同於單純再生產的半普羅農民及原型農民。

包工頭是運用自己的人際網絡與組織能力安排及協調機工包工農代耕的人。

以糖廠委託之原料委員及一般代耕隊之領隊為例。他們從事的是轉包的工作。

包工頭從委託者那裡接受工作後把工作分配轉包給自有機器的包工農負責，他

居間協調安排工作，決定工作的進度及次序。一般都是由地方具有相當好的人

際關係及熟悉該項工作的人擔任。原料委員在日據時代及七0年代之前一直是

地方上有名望的人擔任，被視為一種特權的地位。此外運銷的工作也需要包工

頭，承銷農產品的蔬果連銷合作社其負責人中介批發的工作接受農民委託把運

銷工作轉包給自營的貨車司機（案例的）。包工頭可說是善於使用自己的人

際關係與組織能力創造收入的農業生產者。他們在有剩餘的情況下也有可能投

資在生產工具上以擴大積累。



126 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第72期

二、家庭耕作式農業結構下農村內部的階級分化：
農民階級分化理論的回顧與檢討

有關農民分化的古典理論傾向於視農民為歷史的殘餘，認為在資本主義經

濟下農業轉型的過程可以類比於工業化的過程：在集中化（資本或土地的集中

化）的過程中，自營的小生產者會被使用現代科技雇工大規模經營的企業所瓦

解與取代（Lenin 1982﹔ Kauts勾 1976﹔ Enne吼叫 al. 1977; Djurfeldt 1982; 
Bernstein 1979, 1986; Friedmann 1980）。根據古典理論的說法，家庭農場

(family f訂m）所以能殘存只是因為資本尚未有餘裕進入農村，或因家戶式生產

勞力密集的特性尚未完全喪失利用的價值。經常被引為例子的是在工業化的初

始階段政府及資本透過市場控制（強加對農產品不利的交換條件）把農業剩餘

轉移到都市扶植工業。在這個階段，資本並未直接介入農業的生產過程，而是

透過交易過程的操弄從外部控制農業生產，農民家戶式的生產方式仍然維持，

但在現金需求及租稅的壓力下忍受著只夠維生的低劣消費水準及高度勞力密集

的生產。然而家庭農場在技術、資本、及生產規模的限制之下，以更勤勞更節

儉的方式來維持既有的生產方式畢竟有其極限。古典理論預期只要工業化發展

到一定的程度，工業資本將進入農村，採用先進技術、機器及現代僱傭關係的

大規模耕作必將取代家庭農場。在這種演化說的觀點下，建基於家戶式生產方

式的農民終必會被淘汰，充其量只是資本主義經濟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過渡現象。

出乎古典理論學者意料之外，家庭農場在當今的世界，即使在歐美先進國

家之內，仍然頑強的存在。這個事實提醒我們不可盲目追隨古典理論的抽象邏

輯把家庭農場視為暫時性的現象，而疏於建構一套有系統的理論來了解在資本

主義經濟之下家庭農場繼續存活的機制（mechanism）。追隨A V. Chayanov理

論的學者刻意強調農民如何發揮其家戶式生產自我剝削（self-exploitation）的特

性以抗拒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滲透而沒有走向分化（Chayanov 1966; Thorner 

1966）。根據 Chayanov 派的邏輯，農民的經營主要是受其內在的人口結構一一

家庭的大小以及家內生產人口對消費人口的比率一一所決定，家庭的生命週期

(life cycle）因此成為影響農民分化的主要因素。大不同於古典理論的分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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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yanov 等人以家庭生命史來說明的分化過程基本上是個循環的過程，而不是

不可逆轉的兩極分化。 Chayanov 他們點出家戶式生產與資本主義雇工式生產

在經濟理性及計算方式上存有基本的差異。由於家庭農場依賴家庭成員為主要

勞動力之來源，因此並不像資本主義企業必須依勞動市場的價格發工資，只要

能維持家庭成員生活所需（living cost），家庭農場就能繼續生產。因為沒有工資

這個類目，在利潤的計算上家庭農場的成本遠低於資本主義企業。此外家庭農

場以家庭的生存為生產目的，而一般資本主義企業卻必須追求平均利潤率才能

吸引投資繼續生產。基於不同的經濟理性， Chayanov 他們認為家庭農場可以

在資本主義農場無法生存的情境下存活。

不過，如前指出的， Chayanov 自我剝削式的生產畢竟有其極限，人不可

能無限制的壓抑自己的消費水準及要求自己密集勞動。正如 Bernstein (1979）、

Djurfeldt (1982）及 Friedmann (1980）點出的，自我剝削式的家戶式生產要能與

資本主義農場競爭的先決條件是家庭農場必需在技術上擁有接近資本主義農場

的生產力。而這個先決條件成立的前提則是資本積極的介入改善生產的外部條

件，那就是，透過垂直集中的方式（而不是直接介入農業生產），提供家庭農場

所需的技術、水利投資、流通管道、信貸等（Bernstein 1979; Djurfeldt 1982); 

家庭農場雖然維持了家戶式生產，但生產的外部條件則完全操控在資本手上。

在資本控制之垂直集中下繼續生產是家庭農場存活的一種方式，但是其沒有分

化的原因並不見得完全是如 Chayanov派學者所一直強調的「頑強抗拒 J ’資

本（例如日據台灣的糖業資本）也有可能選擇藉由垂直集中的方式充份利用家

庭農場自我剝削的特性來增加利潤（Ka 1991）。 Ch叮anov 的農民經濟理論雖然

深入剖析了家庭人口結構與生命週期（而不是利潤極大化及市場供需）對家庭

農場經營的影響，但率爾據以論斷家庭農場抗拒分化的能耐則未免過度引申。

誠如前面指出的，即使進入廿世紀以來，農民兩極分化的情形也不普遍，

古典分化說的預測落空，但我們也不該走入另一個極端去全盤接受 Chayanov

涼的說法，認為家庭農場運用自我剝削式的生產及低度消費（under­

consumption）就可以比資本主義大規模雇工農場更有競爭力，而得以頑存。我

們巳經提及資本可以不用直接進入農業的生產過程（把直接的生產留給個別的

家庭農場），但透過垂直集中的方式有效的控制生產並在生產力提昇的過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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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更大的利潤率（Ka 1991）。日據台灣的農業革命即是在殖民政府與日本資

本聯手之下循此途徑進行，並未跟隨英國及其它熱帶殖民地以摧毀農民來為大

規模栽植農業鋪路（特指取得士地及勞動力）。

然而，台灣農民分化的過程在七0年代後雖然未循古典理論士地集中兩極

分化的途徑，卻在家庭農場小自耕農的外貌之下活躍的進行著。 Kautsky 及 de

Janvry有關半普羅農民（semi-proletarian peasant）的理論可以給我們一些啟示

(Kauts勾 1976﹔ de Janv可 1981）。他們針對家庭農場在現代農業中仍然繼續存

在的現象深入剖析，發現有很多的情形是家庭農場不得不仰賴兼業，而他們所

兼的工作多為季節性或臨時性的，無法取代農業收入，而且雇主又往往藉口農

民已經有自耕收入，受雇收入只是補助性的，而刻意壓低工資。因此，受雇收

入已成為家計不可或缺的一部份，但農業收入卻無法放棄。他們兩人都注意到

大農場與小農場透過半普羅農民的方式形成分工關係：小農場的勞力到大農場

兼業而成為後者勞力供給的主要來源，大農場則提供小塊耕地給從屬的農民生

產自家維生用的糧食以替代部份的工資給付（目的在降低工資成本），雙方在

這個基礎上形成共存關係。在半普羅農民的方式下，家庭農場表面上雖然不見

得有消退的現象，但其實質內涵已經起了重大的變化。 de Janvry 甚至認為在半

普羅農民的形式之下，家庭農場已經名存實亡，真正起作用的其實是勞資關係，

半普羅化其實就是階級兩極分化的過渡形式（de Janvry 1981:99, 106, 112）。

Kautsky 及 de Janvη把日益普遍的兼業現象視為農民分化的重要面向加以

釐清，有助於進一步探尋家庭農場存續的背後機制。不過，把農民兼業視為窮

困化的結果，進而如 de Janvry 視兼業為農民普羅化的過渡現象，雖然比起古典

理論的直接兩極分化說更為周延但仍有預設兩極分化之嫌。我們前面提到如果

農外兼業的性質是屬於有保障的經常性工作，農業的工作往往被當成副業，只

是利用空閒時間經營，農業的收入也只是「收入機會」（income opportuni可）的

一部份並不直接影響到家戶的生存，是全職的工業勞動者（或自營作業者〉反

過來利用農業生產作為收入的一個來源。作為對照， Kautsky 及 de Janvry 的半

普羅農民是因貧困被迫兼業，卻仍以農業生產為「生存必要的手段」（means of 

subsistance），工資只是作為對農業收入的貼補（從相反的角度來看農業收入可

以被視為對臨時性工作微薄工資的貼補），但兩者缺一不可，否則在生存邊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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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半普羅農民將無法繼續再生產。如果兼業農只是把農業收入當成收入機會的

一種，而不是生存不可或缺的，這種情形下之兼業現象就不能被視為農民從窮

困化到兼業化終而普羅化的中間歷程。一個不虞置乏的受雇者或自營作業者有

可能投資在農地，藉由工餘時間的農業生產活動來充份發揮自家的勞力，取得

一份額外的收入。通常的情形是在原本保有的小塊農地上以粗放的方式繼續經

營。這種兼業方式很難硬套預設兩極分化趨勢一一一群人失去土地成為售賣自

己勞動力的普羅階級，另一群人則透過剝奪其他人的土地，擁有生產工具，而

成為雇工經營的布爾喬亞階級一一的半普羅農民說。

除了擁有經常性工作的全職工人可能利用繼承的小塊土地以農業作為增加

額外收入的副業外，不滿意於受雇的支配關係（不喜歡被人管）而希望從事農
業家戶式生產、自由支配自己的時間、取得自主性的人也有可能進入市場取向

的現金作物生產（案例 8 、 14 、 17 ）。案例 8和案例 14本來是裝璜和水電工

匠，但因這類工作趕工的壓力大和個人較沒安排自己時間的自由，在偶然的機

會和興趣下聞始從事商品化農產品的生產，發現其收益不亞於他們原本擔任工

匠的收入，就積極投入市場取向的農業生產，但仍保留部份原有的工作，可以

在適應期間多 a份收入同時也為萬一農業經營失敗預留退路。這些人以兼業農

的形式逐漸轉換成小商品生產農，與半普羅農民理論預設的分化方向正好是倒

反過來的。

我們這裡的目的在指出兼業農中除了兼臨時性工作而在生存邊緣的半普羅

農民之外，還有以經常性工作為主要職業而以農業作為取得（非生存必需之）

額外收入之副業者，甚至有因對自主性之偏好而逐漸由受雇者轉變成為自雇的

小商品生產農的情形。半普羅農民論過度引伸農民兩極分化的面向，而未注意

到全職普羅階級為獲取額外收入而成為兼業農以及由農外受雇者回復自雇農

（相反方向）的可能性。

在以上農民分化問題的文獻回顧與檢討上，我們先釐清了各派學說可能帶

來的啟示以及其盲點所在，俾能在探討台灣案例時能有所借鏡，詳細的分化過

程及分化的原因在下面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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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農民分化的驅力（pressures for peasant differentiation) 

促成農民分化的驅力可以區分為外來的與內生的兩類。

1. 外來驅力：農村階級結構分化原因與趨勢的分析

外來驅力指涉到的是大社會（wider society）對鄉村農業生產者分化的影響，

以國家的農工部門政策以及資本主義經濟發展之性質及階段為首要的考慮。就

外來驅力的部份筆者以為可以依其是否直接造成農村內部相對社經地位變化而

分成兩種驅力：

(1)華合性驅力（aggregate pressures）：一般以集合性的、平均分攤於每一鄉村

居民身上的部門擠壓為代表，與農民分化並不一定直接相關。農民在集合性的

部門矛盾下可能不是走向分化而是維持同質性的團體（如 Vergoupulous

(Mouzelis 1976; Vergoupulous 1978）所描繪的小自耕農制）。五0年代台灣農

業部門受到的外來擠壓雖然極為嚴酷，農民之間收入的差異卻未擴大，農戶間

相對的社經地位也未因部門擠壓而產生急劇變化。政府有效操控農產品的生產

與交易，在市場機會受限以及農業部門外就業可能性稀少的情況下，農民並沒

有明顯異質化的跡象（請參考 Ka & Selden (1986）文內五0年代的台灣農民）。

(2）選擇性驅力（selective pressures）：對不同農民群體形成差別待遇的外來驅

力。都市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提供農民非農就業及市場的機會，但它也給予限

制，凡是不符合工業勞動市場要求、不能配合市場規律的農戶都走向往下流動

的方向。六0年代以來出口導向工業化所提供的就業機會以及都市迅速增加的

非農業人口所提供的農產品市場促成兼業農及小商品生產農等新興農民類型的

發展，擴大農業生產者相對社經地位的差距。集合性驅力所造成的城鄉收入差

距此時反過來增強選擇性驅力的作用，加速農業部門兼業化以及商品化，導致

農村內部階級分化更加快速的進行、相對社經地位的差距更加擴大。

有關農村階級分化趨勢在前面的章節有比較詳盡的討論在此不贅述。以下

專注在農戶類型轉化的過程與原因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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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內生驅力﹔農戶間類型轉化原因與過程的分析

面對外在社會經濟體系強加的驅力，個別農戶內在特性的差異如何導致不

同的分化途徑呢？在下面的討論開始進行之前筆者必需先點出個別農戶的分化

可以細分為兩類：循環性的分化與非循環性的分化。本文關切的主要是非循環

性不可逆轉（irreversible）的分化，而不是像 Chayanov 派所著重的由於家庭人口

結構及生侖週期所造成的循環性分化（cyclical demographic differentiation）。筆

者對農戶家庭生命週期的探討目的不在附合 Chayanov 派循環性分化的理論，

而是希望先理出農民分化中屬於循環性分化的部份以便加以區隔控制使我們可

以更清楚的看到非循環性分化。筆者針對農戶所賦有的生產資財（assets 或稱

endowments）以及家庭生命週期（family life cycle）兩個面向來探討在前述外加的

社經體系所提供的機會及限制下，農民分化的過程如何受到農戶內生驅力的影

響。

付農戶的生產資財與家庭生命週期

1 .農戶的生產資財

個別農戶所賦有的生產資財依企業經營所需大致可以分為四類（表 5 ) 

(1)所有權資財（ownership asset）：土地及資本的擁有。所有者因為掌握了生

產工其而得以分享一部份的生產所得，以這種方式取得的收入就是 John

Roemer (1982）所定義的剝削（exploitation）。

(2）組織資財（organization asset）：運用權威支配他人從事生產的才能。一般資

本主義企業管理權與所有權分化之後，屬於管理階層的人員即是靠組織資財取

得收入，而屬於股東階層的則因所有權資財取得股息與紅利。

(3）技巧資財（skill asset）：特殊技巧或市場知識的擁有。技術專門人員因為掌

握技巧資財而得以在生產組織內取得相當的自主性，甚至得以從事自營作業完

全擺脫企業組織的支配。技巧資財的擁有者得以減輕或免於組織資財擁有者的

支配。

(4）勞力資財（labor asset）：指涉的是家戶內勞動力的多寡與性質。在自雇性

質的農戶內，與勞力資財密切相關的結構因素是家庭的大小、性別比率及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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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命週期。為了維繫家庭的整合及使家戶生產繼續下去’，專業農戶在家庭人

口結構及生命週期的限制之下以不同於資本主義經濟理性的方式運作，這是屬

於自我剝削（self-exploitation）的範疇。若有兼業的現象則涉及剩餘勞力被擁有

生產工具者剝削及受擁有組織資財者支配的討論範疇。

表 5 與分化有闊的農戶生產資財

所有權資財 組織資財 技巧資財 勞力資財

資財之類別 (owne「ship (O「ganization (skill assets) (labor assets) 
assets) assets) 

資財之社會 剝 削 支 自己 自 主 ’性 自我剝削

經濟屬性 (exploitation) (domination) (autonomy) (self ” 

exploitation) 

決定資財擁 生產工具（土地 技術與市場 家庭生命週期

有的主要影 與／或資本）的 權 威 知識的壟斷 與人口結構

響因素 壟斷 (authority) (monopoly of (family & life 
(monopoly of technology cycle & demo-

prop巴「ty ﹝ land &lo「「na 「ket 9「aphic st「uctu「e)

&/or capital ]) knowledge) 

2. 農戶的家庭生命週期

我們大致上把農戶的家庭生命週期分為三個階段。家庭成立，生育小孩而

孩子尚未成為生產人口（滿 15 歲）之前稱為擴展期（expansion）。在這個階段

農戶內消費人口（consumer）數目上升而生產人口（producer）數目不變，家庭面

對日增的消費需求壓力，生產人口被迫調整經營方式以提高勞動強度及增加工

時以求得家計平衡。經營方式的調整可能透過擴大經營面積、變更為勞力密集

作物、兼業等方式進行，視農戶本身所賦有的各種資財及家庭人口結構而定。

從第一個孩子成為生產人口後農戶開始進入成熟期（maturation），生產人口的

數目上升消費人口數下降。原本生產人口的工作壓力也減輕。如果新成為生產

人口的下一代沒有脫農的話，這個時期農戶所面臨的問題變成是家戶內勞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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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增加而士地資財無法配合的問題，如何充份發揮閒置的家庭勞動力可能是主

要的考慮。到孩子成家經濟獨立或分家後，農戶進入分立期（division），常見的

情形是孩子獨立後父母仍然繼續農事工作，但勞力已經老化，造成勞力資財不

足以配合土地資財的情況，從而導致經營方式的粗放化及外包化。

。農民類型轉化的原因與過程（見下圖）

本節依農戶主要勞力選擇進入的市場看他們在進入後因家庭生命週期及所

擁有的生產資財而產生的類型轉化的情形。我們把農戶選擇進入的市場區分為

產品市場與勞動市場兩類。產品市場又細分為國家規約的市場與自由競爭的市

場﹔勞動市場則區分為非正式的勞動市場（informal labor market）與正式的勞

動市場（formal labor market）。

農業生產者選擇生產政府規約的糧食作物或自由市場上有競爭性的現金作

物首先關係到的是安定或風險的選擇。政府規約下的糧食作物收益微薄但穩定，

市場作物收益高但卻風險大。其次，市場作物的生產往往是比較勞力密集的，

而糧食作物在近年來技術及機器的改良加上代耕的普遍化之下則比較省勞力而

且粗放。在生命週期的擴展期階段，我們不難發現農戶在消費人口日增的壓力

之下，轉而生產高勞力密集又高風險的市場作物，以增加對自己勞力的剝削來

滿足家庭的需求。剛分家的年青農戶所擁有的土地資財極為有限，故往往傾向

於採取這種生產策略，轉作蔬菜、瓜果作物或養豬、養雞等，以求延長勞動的

時間及強度。其勞力的投入甚至在超出單位勞動可以達成的最適經濟（optimum

state）以致邊際報酬（return）遞減的情況下，仍然繼續進行。這對資本主義經濟

邏輯而言是不合理性的勞力使用方式。資本主義企業不會在勞動邊際報酬已經

遞減的情況下繼續增加勞力投入，只有不付薪的家戶式生產才會這麼做。

在我們訪問義竹鄉中所看到的小商品生產農，幾乎都是青壯年階層，他們

一方面有著養家和創業的壓力，而必須充分利用家庭內的勞動資源，另一方面

他們不像傳統的原型農民對市場的走向反應遲鈍，相反的，他們對農產品市場

的消息非常靈通，而且善於摟取市場的先機。愈年輕的農戶表現出愈強烈的市

場取向愈敢於冒市場風險。

基於擴展期消費人口壓力所造成的農民經營方式轉化為小商品生產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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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發生的原因消失後，會傾向於還原為原型農民的經營方式。我們看到農戶

在進入成熟期後逐漸退出高勞力密集及高風險高競爭性的經營，而趨於穩定但

收入較低的保守經營方式，這種現象隨年紀的增大而日益明顯。這是配合家庭

生命週期而造成的循環性分化現象。像案例 12 、 13 因為孩子都已經濟獨立，

在經營策略上就逐漸減少風險性較高的市場作物栽培，在訪談過程中幾乎沒有

聽到他們提起擴大經營規模的野心與採用新技術的興趣，他們現在主要興趣只

是在既有的經營規模上安穩地維持產量就可以了。

另一個影響原型農民轉化為小商品生產農的重要因素是技巧資財的取得。

農民若能取得特殊的技術（種植或養殖的技術）或有能力及管道掌握市場資訊，

就能在市場上取得生存的空間，靠技巧降低市場風險（案例 7-12 ）而轉化為專

門化的小商品生產農（specialist PCP farmer）。這與（前述）勞力密集式小商品

生產農（labor-intens忱 PCP farmer）的分化過程比較起來是非循壤性的分化，

不會因為家庭生命週期的影響而回復農民原型。這些專門化小商品生產農（案

例 7-12 ）都表示他們對甘照及糧食作物的生產沒有興趣，因為那些作物「不搶

市」’利潤太低，他們如因經營失敗寧願轉行到其他非農的工作也不願意像他

們父親那一輩老農民當一輩子「笨牛 J 。這些案例都顯現出極強的求知慾與接

受新技術的能力，不只廣泛使用農藝刊物而且主動的向農業研究機構訪求新技

術以及從事交流，甚至在經營理念上也有國際化的傾向，關心外國的生產情況

及市場發展，用來檢討及預測市場的變化及調整生產方式。

我們看到的大多數專業農戶其實是在原型農民與小商品生產農兩個類型間

的折衷類型。農戶往往保留部份的糧食作物生產以求取基本的穩定收入，同時

運用部份土地生產高風險的作物以謀取短期利益（案例 13 ）。兩種作物的比

重則視不同生命週期下家庭需求的壓力而定。即使就專門化的小商品生產農的

情形來說，糧食生產也仍然有部份被保留，以留後路，但隨著技術及市場知識

的累積，此類型農戶所冒的市場風險逐漸減低，糧食作物的比重也日益下降或

因無法兼顧而放棄。專門化小商品生產農（案例 7-12 ）除了案例 12 還有四、

五分地種甘蕉和雜糧外，其它都已放棄糧食作物的生產或只為改善地力而間歇

輪作糧食作物（案例 9 ）。而案例 12也表示他一年花不到半個月的時間在糧食

作物的經營上，而且種雜糧、甘肅的田地因為全部要靠僱工來經營，幾乎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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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潤，只是因祖先留下來的土地不忍心賣所以還留著。

專業農戶若有積累能力而沒有用在擴大耕地面積上或因缺乏組織資財沒有

朝雇工經營（資本主義農業家）的方向發展，則大多會把積累的財富用來增加

自家勞力的生產力（labor productivi可）。就專門化的小商品生產農而言，市場

競爭的壓力迫使他們不斷做技術及設備的投資來改善生產力及產品的品質，以

降低市場的不確定性及取得較好的售價。機工包工農則是農戶利用超過自家土

地資財容量的充裕勞力取得積累再轉入大型農業機械的投資來增加自己的勞動

生產力，更提高勞動收入。

機工包工農積累的能力及生產關係因所擁有之農機的資本額大小而有所區

別。最小型的農機是中耕機（小金岡U ），成本約 3萬 5 ，每年淨賺款約2萬元，

完全自雇，幾乎沒有積累的可能，此類型接近於半普羅農民的情況，只是把家

中土地資財無法消納的勞力透過代耕的方式充份發揮，而無力追求擴大再生產

（案例 20 ）。耕耘機成本約 20萬元，比較可能有一些積累（約每年 6萬元之
淨利），仍然是完全自雇，擴大再生產的可能性不大（案例的）。大型曳引

機及收割機的包工農投下的資金則以百萬計，雜糧採收機值 320 萬元是投資額

最高的機器，其淨利可以達到 60 多萬元，而且已經脫離純自雇的性質，雇有臨

時助手。機器投資額愈大，愈有可能發展出雇工關係，而且積累的速度愈快

（案例 42-44 ）。

因應機工包工農與外包農間工作安排與相互配合的要求，家內農業勞動力

較不充裕但擁有良好的人際關係又善於協調的農民（一般為富於農事經驗、年

紀稍長的專業農）為增加一份收入可能出面扮演中介者一一一包工頭一一的角

色。除了轉包的事務外，如果承接下來的工作規模夠大（甘煎採收包工頭承攬

的工作規模往往大於稻米雜糧代耕、代收之包工頭）的話，包工頭也可能發展

出雇工關係。包工頭自購（或合購）機器，以雇工取代部份的包工關係（案例

38與39合股買小型挾煎機雇人操作），而不再是純轉包的角色。

專門化的小商品農若有動員及組織別人參與生產的才能（組織資財），配

合以相當的資本資財往往會進一步演化為雇工的資本主義農業家（案例 31 、

33 、 34 、鈞、 36 ），擴充生產規模而且脫離家戶式生產。這種情形往往在成

熟期發生，成年的孩子擁有組織才能輔以上一代積累下來的財富及技術而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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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廠式的生產（factory in the field）成為可能。往資本主義企業轉化另一種常見

的方式是朝農產品加工（輾米、醬菜、製奶等）發展。農產加工企業的資本家

不只經營工廠還經營部份的農田或養殖場（及牧場），更重要的是他們本身過

去就是內行而傑出的農業生產者而得以與原料生產者建立一種相知互信的關係，

賴以確保原料供應來源及品質，同時並透過鄉親鄰里的網絡招募勞工。例如一

位醬菜加工廠廠主（案例 33 ）在開工期間所僱用的三、四十位臨時工都是來

自附近的鄰居、親友，而他也和幾位土地面積較大、栽培技術較好的農民簽訂
契約收購，以保有基本貨源。又如一位輾米廠的老板（案例 36 ）因為對稻谷

收購及辨識品級的技術高超，而且不斷改良礦米機器設備，所以從他父親手中

接下家庭式的礦米廠後，業績不斷成長，現在已成為僱用二十個人的大型曝米

廠。

面對擴展期的人口壓力時，農戶在土地資財的限制之下除了轉化成勞力密

集式小商品生產農，使用自我剝削的辦法把自家成員的勞力做最大發揮之外，

另一個充份使用自己勞力的辦法是在自家農場工作以外另找一個兼業工作，一

般都是在非正式勞動市場（informal labor market）內受雇的工作。原型農民在

這種情形下轉化為半普羅農民的類型。在這種分化的方式裡我們看到的是所有

權資財（包括土地及資金）相當有限的年輕農戶在欠缺專門技術及沒有能力組

織動員別人為自己生產（欠缺技巧資財及組織資財）的情況下，只能仰賴年輕

的本錢一一充沛的勞動力一一來應付家庭生命週期中消費需求壓力最大的階

段。工資是用來貼補自家農場不足的收入，而兩頭兼顧無法捨棄其一的兼業狀

況又使得農外兼業的工作無法變成全職工作。農外兼業多半是為了配合自家農

場的工作，其性質多為臨時性的，收入有限而且不穩定。農外兼業因此多是自

救性質的，但求家庭生計能不陷入立即性的匿乏，遑論積累財富。在這個意義

上，半普羅農民的生產是簡單再生產（simple reproduction），沒有積累

(accumulation）的可能，也極少擴大生產規模（extended reproduction）。我們可

以說維生的邏輯（subsistence logic）支配了這種經營的方式，而迫使該類型的農

戶把勞動力發揮到極致。像義竹鄉中許多土地面積在二甲以下的壯年、老年農
民，都有到附近的糖廠當搬運工人的經驗，而糖廠開工的時間集中在農閒期，

那段時間農場的工作不多，可以全部放給太太負責，戶長去當二～四個月的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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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工人。又一般農忙期，太太會去當臨時農業工人（包括當台糖自營農場的工

人）賺取工資，而先生獨力照顧自己的農場。

正如勞力密集式的小商品生產農循環式的分化，由於家庭生命週期擴展期

的消費壓力而轉化為半普羅農民的農業生產者非常可能在家庭生命週期的下一

個階段逐漸回復到原型農民的經營方式。隨著孩子成年使生產人口增加以及孩

子獨立造成消費人口減少，結果消費人口與生產人口之比率日漸下降，使得農

外臨時性兼業收入的重要性日滅，農戶在勞力老化的情形下對閒暇的偏好也日

漸增高，終至放棄農場外兼業，甚至將農事大部分外包轉變為全職外包農（案

例 1 、 2 、 3 、 4 ）。可是，如果農戶所擁有的土地資財實在非常稀少，以至

於雖然家庭生命週期已渡過擴展期階段家計卻仍無法單靠自家農場收入取得平

衡，半普羅農民的狀態就無法改善，甚至由於勞力日益老化而至難以維持再生

產的地步。鄉村不乏這種自稱「老歹命」的年長半普羅農民。案例峙，戶長已

經七十幾歲了，但由於孩子的收入都不高，無法扶養他們，而且家中還有負債，

所以他除了還要耕種自己的七、八分地外，還向親友租了一甲多的士地以期增

加一點收入來還債。因病或事故喪失主要勞動力往往也會造成農戶士地資財的

變賣流失，使剩下的家庭勞動力不得不更加依賴臨時性的兼業工作。案例 23 、

24他們的年齡已經 50 、 60歲，由於先生的健康出問題無法做粗工賺錢，他們

除了守住自己的四、五分田地外，還必須去做兼業臨時工人，一有機會就去做

工賺錢補貼一點家用。這些老歹命半普羅農民變成農村地區人工臨時工的重要

來源，例如歐巴桑工（ 50歲左右）、噴藥工、或小金剛代耕者等，他們構成外

包農人工勞力供給的重要部分。

相對於土地資財在擴展期後足以配合勞力資財而得以回復原型農民角色的

循環式半普羅農民，老歹命式的半普羅農民因土地資財不足，在進入勞動市場

後掉入非循環式的分化，而且是向下流動的分化。進入正式勞動市場（formal

labor market）的兼職外包農恰巧是向下流動之半普羅農民的強烈對照，代表著

農民的非循環式分化中向上流動的一群。

兼職外包農如前所述是學歷較高、技術或半技術勞力，符合正式工廠要求

而能以全職雇員的從業身份納入正式勞動市場（formal labor m訂ket），包括公、

私營企業的兼業農。兼職外包農的外包程度及作物的選擇受到家庭生命週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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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在擴展期的兼職外包農其外包程度比較低。在家庭的消費壓力下，年輕

的生產人口充份利用自家所有的一小塊農地來發揮家中所有的勞動力，而且選

擇勞力密集的作物。一般是年輕的太太管農事而先生下班後幫忙。一直要到成

熟期消費壓力減小後才能比較租放的經營以及增加外包及雇工的部份。這時候

男主人只在週未及假日才去幫忙（案例 26 、 28 、 29 ）。通常兼職外包農在退

休之後就直接轉變為全職外包農。案例 16 戶長自糖廠退休後，因領有退休金，

而且兩個孩子都在糖廠工作，所以不需要靠那些土地的收成來養孩子，可以輕

鬆一點了。戶長表示他現在已經不像年輕時早上四、五點天未亮就去田裡工作，

五點下班後還要去田裡工作。他現在田裡大部份種甘煎，主要農事工作外包，

一年之中只要花一個月的時間去照顧就很夠了。像公務人員的兼業農在孩子長

大後，把土地租給別人的機會就增加很多，縱使土地未出租，雇工的比率也大

為提高，保留土地的目的現在已不是想從農業經營得到利潤，而是土地的保值

與增值，以及準備把土地當做孩子未來置產及投資事業的基金。

一般而言，高學歷與技術工的兼業農除了退休以外幾乎沒有可能回復全職

農民身份。個人技術愈專門化及學歷愈高（技巧資財多）轉入自營作業成為小

商品生產農的可能性也愈少。在政府部門以及福利制度比較完善的正式工廠就

業的農村居民很少會因對自主性的偏好而輕易轉業。不過，就與專門化的小商

品生產農比較起來在勞動力的品質上並不見得有顯著差異的那些半技術工兼職

外包農而言卻不見得如此。真正關係到在兩者問作選擇的因素是對工作自主性

的偏好。不少專門化的小商品生產農是因為「不喜歡被人管」（案例 11 ) 

「自己當頭家比較有拼勁」（案例 10 ），而退出非農的全職工作，選擇自雇

身份，一旦自營農場經營不順，他們也不排除重操舊業的可能（案例 8 、 14 ）。

也有農業經營失敗轉為雇工身份但隨時準備再重拾舊業東山再起的。案例 18 養

豬失敗後與其太太去工廠工作了兩、三年，積了一點錢後叉開始投資養豬，他

表示再一、二年，等到養豬的景氣變得較好後，他會辭掉工作，再回去養豬。

由於資格相近，兼職外包農與專門化的小商品生產農問相互流動之情形一直存

在。關鍵在對自主性的偏好。傾向穩定工作、習慣企業層級組織的，比較可能

留在兼職外包農的角色。

在六0年代以後外在社經體系的選擇性驅力下，原本在五0年代集合性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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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下維持同質性的農民群體開始了分化的過程，而造成了諸種異質性的農民類

型。在說明了分化的外在驅力所造成的農村內在階級結構的分化及過程後，我

們在本節進一步從個體微觀的層次（micro level）探討農戶內部特質的差異所導

致的類型轉化。我們追蹤內在驅力下個別農戶的類型轉化過程，並分離出循環

性的與非循環性的分化，以幫助我們更清楚的看出農戶異質化的具體過程。

結論

本文探討的主題是台灣資本主義經濟發展過程中農業生產方式的變化以及

在這個基礎上衍生的農民階級分化。資本對台灣農村的支配迂迴過古典的土地

集中模式，並未造成「農村資產階級大量剝奪農民小生產者的土地且運用後者

的勞動力以從事大規模雇工生產」的情形，也因此古典英國資本主義轉型期農

村資本／勞動（capital/labor）階級兩極分化的情形並未發生。在台灣，資本主

義初始階段的資本積累是建立在保存家庭耕作式農業的基礎上，在迫使農業生

產商品化的同時，政府運用行政及市場控制的榨取機制把剩餘從農業部門轉移

到都市的工業部門。在日據及五0年代，資本與國家聯手從外部控制農業的交

換條件兼及生產條件（conditions of production and exchange），不過卻沒有直

接介入農業的生產本身。農業生產的過程大致上仍然掌握在農戶自家手上，農

業生產者內部的分化因此並未明顯出現。進入六0年代以後都市資本主義由於

工業化而站穩腳跟，基本上可以從都市工業本身自給大部份所需的資本積累。

「壓抑農業部門以取得廉價糧食」作為農業政策的基調雖仍殘存到七0年代，

但由於工業自身積累能力及在國內資本形成內所佔的比率日增，從農業部門轉

移過來的剩餘，相對而言，重要性日益減低。

六0年代出口導向工業化開始快速進行，城鄉關係隨而起了根本變化。都

市工業資本主義對農業部門的需求不再局限於廉價糧食。潛存於農村地區的豐

富勞動力變成工業資本主要的目標物。農村內部階級分化的新階段於焉產生。

資本不只把農村的勞動力擠壓到都市工業，留在鄉村地區的農業生產者也無法

逃避普羅化的命運。兼業化成為動員農村居民勞動力的主要方式。與此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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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工業部門利用家戶式生產自我剝削的性質來取得廉價農產品的手段仍然繼

續發揮作用。除了糧食作物之外，家戶式生產方式也被納入市場作物的生產以
滿足伴隨工業化而日增之非農業人口的消費需求。透過市場競爭的機制，以家

庭為生產單位的小商品生產農被迫以更勞力密集的方式繼續運用不付薪的家庭

成員以低於雇工方式的勞動成本及在不計利潤（或低於資本平均利潤率）的情

況下供應廉價農產品。當前台灣的農業生產者在上述資本主義經濟所提供的機

會與限制下，進入了一個嶄新的分化過程，本文的目的即發展出有效的概念工

具以掌握這個過程。

台灣農村在外貌上維持著家庭農場的形態，但是作者並不認為可以直接引

用新民粹派（nee-populist 或稱 Chayanovian）的農民生產模式（peasant mode of 

production）理論來說明這個現象。新民粹派視農民為維生式的（相對於市場取

向的）而且受到外來支配的問質性團體，傾向於就家庭農場內部基於生命週期

所致生的循環性人口分化（可clical demographic differentiation）來探討農家生產

的經濟邏輯。這種說法預設農民間沒有階層的分化只有循環性的分化，農民是

同質性的，彼此間的差異僅只反映農家生命週期不同的階段。新民粹派這種看

法局限於探討農家內部的結構特性（尤其是人口結構）無法就農民被納入資本

主義經濟後所致生的異質化過程提供一個全貌性的了解，不能解釋台灣農村在

商品化及工業化過程中以兼業化及小商品生產化為主軸而日益異質化的轉型過

程。相對而言，古典理論雖然強調農民分化但卻局限於探索農業生產本身資本

／勞動（capital/labor）關係的兩極分化，而疏於認識到資本主義經濟對台灣農

民分化的影響非循此途。不僅被古典理論視為過渡現象的小商品生產農（petty­

commodi句“production farmer）繼續頑存而且擴大，台灣農村地區的勞動力其實

已逐漸被納入成為工業勞動力的一部份。家庭農場的小商品生產化及農戶勞力

的非農兼業化這兩個面向，正如上面指出的，構成目前台灣農村生產關係變化

的主軸。

在辨認出兩家農民分化理論內存的問題之後，作者希望藉由本研究發展出

來的分類及分化概念對上述問題作進一步的探索。我們的看法可以簡單歸結如

下。就分類的層面而言，我們引入了關係分類法以取代反理論取向的等級分類

法，並因應台灣土地改革後特殊的農業結構捨棄以租個關係為重要分類標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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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法。本文農民分類的重心放在生產關係及市場關係上，並在生產關係內引入

受雇性質作為次分類的標準。針對資本主義經濟下農村自雇性質的家戶式生產

方式（household production）如何運作的問題，本文引用小商品生產概念以市場

關係（商品化程度）之深淺區劃出「小商品生產農」與「原型農民」，用以釐

清在競爭性的自由市場 F運作的家戶式生產一一小商品生產（pet可 commodi可

productiont）一一與維生式單純再生產的家戶式生產一一農民生產（peasant

production）一一兩者間的差異（小商品生產與農民生產間差異的詳細討論可參

考 Friedmann (1980) ），俾能避免如新民粹派一樣把兩者通通含糊地視為同一

類而忽略了商品生產對家戶式生產內部經營運作所造成的基本變化以及小商品

生產農透過積累而走向雇傭生產方式的可能性。在雇用關係上，本文仔細區分

出典型勞動力自由買賣式的雇工與外包式的雇工，視後者為準發包制度（quasi

putting-out system），是農業勞動人口老化及兼業化下逐漸脫離生產過程所造成

的結果，而避免不當地把外包式雇工的現象直接視為農村勞資階級兩極分化的

指標。文內從受雇性質就兼業化的面向作進一步澄清，區分出「兼職外包農」
形式的兼業化與「半普羅農民」形式的兼業化，用意在檢討半普羅農民說（例
如 Kauts勾（1988）與de Janv可（1981) ）暗示「兼業化二普羅化」的說法。本研

究指出，在正式部門（formal sector）有經常性工作的普羅階級為了額外的收入

機會而從事兼業與半普羅農民為了生存而兼業受雇於非正式部門（informal

sector）從事臨時，︱生工作兩者在外表上雖同為兼業農，但是在階級分化的內涵上

卻完全不同而且在階級流動的方向上正好相反，不能一概以普羅化視之。

六0年代以後在外在社經體系所強加的選擇性驅力下農民開始異質化。基

於以上分類概念，我們追蹤農民分化的過程，並在個體分析的層次上探討農民

類型轉化的內在驅力：家戶所擁有的生產資財及家庭生命週期。在個別農戶類

型轉化的分析裡，我們仔細區分出循環性分化以及不可逆轉的非循環性分化。

據此，我們希望能為釐清台灣資本主義發展下農民異質化之具體過程，在個體

微觀層次及總體宏觀層次上，提供有用的分析工具。



台灣農民的分類與分化 143 

附錄一 訪問個案編號與類別

。1 專業菁、農 31 資本主義農業家

02 專業肅農 32 資本家兼業農

03 專業雜糧農 33 資本家兼業農

04 專業雜糧農 34 資本主義農業家

05 專業雜糧農 35 資本主義農業家

06 專業雜糧農 36 資本家兼業農

07 專業經濟作物農 37 資本家兼業農

08 工業工人兼業農 38 包工頭兼業農

09 專業經濟作物農 39 包工頭兼業農

10 專業經濟作物農 40 包工頭兼業農

11 專業經濟作物農 41 包工頭兼業農

12 專業經濟作物農 42 代耕包工兼業農

13 專業經濟作物農 43 代耕包工兼業農

14 工業工人兼業農 44 代耕包工兼業農

15 工業工人兼業農 45 代耕包工兼業農

16 工業工人兼業農 46 小型工商業自僱者兼業農

17 工業工人兼業農 47 小型工商業自僱者兼業農

18 工業工人兼業農 48 小型工商業自僱者兼業農

19 工業工人兼業農 49 小型工商業自僱者兼業農

20 農業工人兼業農 50 小型工商業自僱者兼業農

21 糖廠臨時工兼業農 51 離農者

22 糖廠臨時工兼業農 52 離農者

23 農業工人兼業農 53 離農者

24 農業工人兼業農 54 離農者

25 公務員兼業農 55 離農者

26 公務員兼業農 56 離農者

27 公務員兼業農 57 離農者

28 公務員兼業農 58 離農者

29 公務員兼業農 59 離農者

30 公務員兼業農 60 離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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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台灣農業生產人口類別比率

農民 （原型） (5) 小商品生產農（6)

706,797人 403,123人
27.17% 15.50% 

自營式兼業農（9)

203,648人
7.83% 

全職外包農（3) 資本主義農業家（8)

167,877人 16,042人
6.45% 0.62% 

半普羅農民 (12) 

313,410太

12.05% 

兼職外包農 (11) 

790,782人
30.40%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七十四年〈台閩地區農漁業普查報告〉。

注意事項：

(1）本附錄係以農業生產人口來推估各類型農民所佔比率。事實上，農業生產是以家戶為

單位應該以家戶為分類的基本單位比較適當。但是由於普查報告以農戶為單位的部份

相關類目的資料不全，無法以之作為推估農民分類比率的基礎。

(2）全職外包農的定義為六十五歲以上的專職農業工作人口，若降低年齡為四十五藏以上

則此類型的比率上升為 28.72% 。

附註：

(1)農戶十五歲以上工作人口總數： 2,601,679 （卷 3:120-127 ）。

(1) = (2) + (7) = (3) + (5) + (6) + (8) + (9) + (11) + (12) 

(2）農戶十五歲以上專職農業工作人口： 1,277,797 （卷 3:120-127 ）。

(2）言（3)+(4)

(3）農戶六十五歲以上專職農業工作人口： 167,877 （卷 3:120-127 ）。

(4）農戶十五～六十五歲專職農業工作人口： 1,109,920 （卷 3:120-127 ）。

(4)=(5)+(6) 

(5）農戶十五～六十五歲專職農業工作人口內從事稻作、雜糧、甘煎種植的人數： 706,797 。

從事稻作、雜糧、甘煎種植人數的比率由農戶十五歲以上工作人口行業別估算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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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689毛（卷 3:90 ) 
(6）農戶十五～六十五鹿專職農業工作人口內從事自由市場作物種植的人數： 403,123 。
從事自由市場作物種植人數的比率由農戶十五歲以上工作人口行業別估算佔 36.62%

（卷 3:90 ）。

(7）農戶十五歲以上工作人口中從事自家農業外工作的人數： 1,323,882 （卷土250 ）。

(7) = (8) + (9) + (10) 
(8）農戶十五歲以上工作人口中從事自家農業外工作屬雇主身份者：鉤，042 （卷3:250 ）。

(9）農戶十五歲以上工作人口中從事自家農業外工作屬自營作業及無酬家屬工作者

:203,648 （卷 3:250 ）。

Q（））農戶十五歲以上工作人口中從事自家農業外工作屬受雇工作身份者： 1,1徊，192 （卷
3:250 ) 

(10)=(11)+(12) 
ω農戶十五歲以上工作人口中從事自家農業外工作層經常性受雇工作者： 79成782 （卷3:

250﹔卷 2:158 ）。

a.農戶十五歲以上工作人口中從事自家農業外工作屬經常性受雇工作者的比率由卷2
附表的估計（卷 2:158 ）。卷 3沒有經常性與臨時性受雇者的人數。

b.農戶十五歲以上工作人口中從事自家農業外工作的人數卷 2與卷 3不符，為配合其

它部份資料以卷3為準。

ω農戶十五歲以上工作人口中從事自家農業外工作屬臨時性受雇工作者： 313,410 （卷

3:250﹔卷 2:15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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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FFERENTIATION OF AGRARIAN CLASSES 
IN TAIWAN 

Ka Chih-ming and Own Su-jei 

(ABSTRACT) 

This paper identifies agrarian classes and analyzes the differentiation of peasantry in 
post-war Taiwan. Based on historical and statistical materials as well as in-depth 
interviews in a typical agricultural area located in the Chia-nan Plain, an ideal-typical 
classification of Taiwanese farm householtls by production relations and market 
relations is developed. The concept of "simple commodity production" (Henry 
Bernstein and Harriet Friedmann) is used to distinguish market-oriented and highly 
commercialized farmers from traditional peasants producing grains at state-regulated 
prices. Since most fa1m households participate off-farm job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off­
farm employment become an important factor for classification. Differences are noted 
between farm households having off-farm jobs in the formal and informal sectors. 
Moreover, the subcontracting of farm work is widespread due to the aging of the 
resident rural population and the large-scale migration of young people to cities. Elderly 
farmers who now subcontract part of the farming operation are distinguished from 
capitalist farmers who hire wage labor and produce cash crop for competitive markets. 

Using the class typology developed above, the rural class differentiation process is 
examined. Both external and internal pressures driving differentiation are analyzed. 
External factors emphasized include: state intervention designed to transform the rural -
urban sector relationship; and the expansion of urban capitalist economy that provides 
market opportunities as well as non-farm jobs. Internal dynamics studied include family 
assets (endowments) and demographic structure that relate to peasant different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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